关于2009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工作的补充通知
教育系统各单位及社会人员：
接泉州市语委办通知，《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有效期限为5年（闽语[2000]3号）的规定在福建省暂缓执行，具体执行时间等待省语委办的通知。泉州市语委办研究决定，已经取得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的考生，可选择不参加测试。2009年9月报名的考生如果不参加测试，可于12月20日前到原报名点办理退还报名费的手续。请各单位将文件精神转达到各测试对象，对仍要报名参加测试的对象要重新按照格式统一造册，规定时间内未办理退款手续的对象，一律按仍报名参加测试处理。各单位要认真核实，填好表格（见附件二），并将应退款人数及金额开具好正式发票（发票背面注明收款单位及帐号）于12月21—24日到晋江市教育局人事科办理退款手续。
附件：1.关于2009年下半年泉州市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工作的补充通知
      2.2009年9月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退款清单
晋江市教育局
2009年1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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